
憲法法庭正在審議死刑是否違憲的議題。死刑，不僅是

嚴肅的法治課題，更包含了社會大眾普遍的價値觀、正

義感，以及人際倫理與制度等問題。

「死刑存廢 全民參與」，係以審議民主的方式，廣邀全

台各地的民眾對死刑存廢議題進行對話與思辨，以呈現

具有知識基礎的公民意見，尋求社會共識。

 死刑存廢 全民參與
審 議 民 主



1
確保參與者獲得全面、客觀的資訊

2
鼓勵深入思考和理性討論

3
通過對話尋求社會共識

4
增強決策的公信力和執行力

什麼是審議民主？
審議民主是一種讓公民在充分資訊的基礎上，通過認知、思考、對話和討論來形成公
民意見和公共價值的過程。這種方式旨在提高決策的正當性和公信力，減少爭議和阻
力，並有利於政策的推動與執行。審議民主強調公民參與和理性討論，為複雜的社會
議題提供了一個更全面、更深入的決策機制。

資訊充分

形成共識

理性對話

提高正當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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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成立諮詢委員
會與工作小組

2

進行民調並徵
求參與者

3

發放會議手冊
給參與者

4

舉行公民審議
會議

5

比較前後測問
卷，提出分析

報告

審議民主的進行方式
「死刑存廢 全民參與」活動採用美國史丹福大學費什金教授倡議的「隨機抽樣審議式
民意調查」模式。這個過程包括建構議題、成立諮詢委員會、進行前測民調、提供會
議手冊、召開公民審議會議，以及公布審議結果。公民審議會議的程序包括專家說明
、分組討論、專家解答問題、自由討論，最後進行後測問卷調查。

建構議題 前測民調 提供資料 召開會議 公布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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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規範且具可責性之行為 社會對犯罪行為的非難

要求犯罪者負責

懲罰犯罪

實現規範

維護社會秩序

減少犯罪行為

在討論死刑議題時，理解犯罪和刑罰的基本概念至關重要。犯罪指的是違反社會規範
且具可責性的行為。而刑罰在道德層面代表社會對犯罪行為的非難，要求犯罪者為
自己的行為負責。在功利層面，刑罰具有懲罰犯罪、實現規範、維護社會秩序，以及
減少犯罪行為的功能。

犯罪定義 刑罰道德層面 刑罰功能

犯罪與刑罰的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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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保只有真正有罪的人才受到懲罰，強
調個人責任

刑罰的嚴重程度應與犯罪行為的嚴重程
度相符

確保刑罰不會違反人道主義原則，保護
人的尊嚴

確保刑事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度

為了在個人權利自由與社會秩序價值之間求取平衡，近代刑罰設有限制如下：有罪應
得，個人負責；罪刑相當；禁止酷刑；以及正當法律程序。這些原則旨在確保刑罰的
公正性和人道性，同時維護社會秩序和個人權利。

有罪應得　

禁止酷刑　 正當法律程序

罪刑相當　

近代刑罰的限制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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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「大辟」作為最高
刑罰

2

死刑持續存在於法
律體系中

3

台灣刑罰制度中包
含死刑

4

����年刑法將死刑
列為主刑

死刑制度有著悠久的歷史。從先秦時期的「大辟」開始，死刑一直存在於各個朝代的
法律體系中。現行刑法於民國��年制定時，即將死刑被列為「主刑」的一種。臺灣在
日據時期的刑罰，同樣包含死刑規定。這種延續性反映了死刑在我法律傳統中的重要
地位。

死刑的歷史淵源

先秦時代 歷代王朝 日據時代 中華民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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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條關相稱名律法

等��� ,���-��� ,��� §§法刑

等�� ,�� ,�� ,��-�� §§法刑軍空海陸

等例條制管械刀藥彈砲槍、法空航用民律法他其

自民國���年以後，臺灣已經沒有「唯一死刑」（或稱「絕對死刑」）的規定，而均屬
「選科死刑」。現行法中仍有死刑的罪名（條文）散見於刑法、陸海空軍刑法、毒品
危害防制條例等多種法律中。這些可判處死刑的罪名大多涉及「殺人」 或因其他行為
導致「致人於死」的結果。這反映了台灣法律對生命權的重視，同時也保留了對極端
嚴重犯罪的最高刑罰。

現行法律中的死刑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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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約強調保護生命權的重要性 要求將死刑限於「最嚴重之罪」

台灣將公約內容轉化為國內法 要求慎重使用死刑，符合人權標準

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�條並未直接禁止所有的死刑，而是基於保障生命權
，要求須將死刑限於「最嚴重之罪」。
我國透過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」第�條規定
將公約內容轉化為我國法律的一部分。然而，這並不意味著完全廢除死刑，而是要求
慎重使用死刑，並確保其適 用符合國際人權標準。

國際人權公約有關死刑的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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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洲幾乎所有國家

��個國家 ��個國家 ���個國家

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研究，至西元����年，全球有��個國家仍保留並執行死刑，
包括美國、日本、印度、中國大陸，及大多數的亞洲國家；其中有�個國家，死刑
僅適用於極特殊情形（例如戰爭罪）。有��個國家保留死刑但已超過��年未曾執
行，如韓國、迦那、俄羅斯。有���個國家已廢除死刑，包括歐洲幾乎所有國
家。大多數廢除死刑的國家是通過立法甚至修憲以永久廢止之。

世界各國死刑概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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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留並執行死刑 保留死刑
但長期未執行 廢除死刑國家

包括美國、日本、印度、
中國大陸，大多數亞洲國
家；其中有�個國家，死刑
僅適用於極特殊情形（例
如戰爭罪）。

韓國、迦那、俄羅斯等



司法院大法官曾經作出三個重要的解釋

1194  (1985 )
「販毒者死刑」之規定合憲。

2 263  (1995 )
「擄人勒贖唯一死刑」的規定合憲，

但必要時仍可適度減刑。3476  (1999 )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「製造、販賣一級
毒品者，得判處死刑」之規定並不違憲。

歷來大法官關於死刑是否違憲
之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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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%
79

反對廢除死刑

76.7%
101

反對廢除死刑

88%
105

反對廢除死刑

86.9%
111

反對廢除死刑

73.5%
112 ETtoday

反對廢除死刑

84.6%
113 5

反對廢除死刑

83.2%
113 5

不贊成廢除死刑

歷來有關死刑存廢之
民意趨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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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處死刑，是否符合刑罰應報，同時
還給被害人家屬公道？ 基本價値面

�.「應報理論」仍是現代
刑罰目的之一。

�. 應撫慰被害人死亡帶給
家屬的傷痛，還給家屬公
道。

�.死刑可以平復社會的心
理恐懼與傷害，滿足社會
追 求 「 公 平 正 義 」 的 渴
望。

�.以牙還牙、殺人償命的
「應報理論」已不符合今
日的刑罰目的。

�.刑罰目的是使犯罪行為
人復歸社會，不是用來慰
藉被害人家屬。

死
刑
存
廢
相
關
議
題
的

正
反
論
辯
長
久
以
來
爭
辯
死
刑
存
廢
的
議
題
有
那
些
？

人
們
怎
麼
說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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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刑是否可以預防重大犯罪？
刑罰功能面

�.死刑可使行為人無再犯之可能，也可嚇阻潛在
的犯罪行為人，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。

�.據美國學者研究結論：每多執行一死刑，減少
五件殺人案；每多一件減刑，增加五件殺人
案；每移除一死刑判決，增加一件殺人案，認
為死刑可以抑制殺人案的發生。 

�.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之實證研
究指出，���年至���年的殺人犯罪率，有死刑
制度的台灣和日本，比廢除死刑的英國、瑞典
來得低。

�.有死刑仍會發生重大犯罪，所
以死刑未必有預防的效果，和治
安沒有直接關係。

�.死刑不是預防重大犯罪的唯一
手段，無期徒刑或終身監禁，也
是隔離手段，或針對個案施以教
化，可預防犯罪人再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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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死刑之目的在於使罪犯與社會永久隔離，如果提高
無期徒刑假釋之門檻，或採不得假釋之終身監禁，是否
也可達到長久隔離的效果而替代死刑？ 替代方法面

�.提高無期徒刑假釋門檻，增加
法官判處無期徒刑之意願，對受
刑人施以較長的隔離，可收矯正
之效，是替代死刑之選項。

�.已有國家採終身監禁制為替代
死刑之方案，例如英國、瑞典、
保加利亞及烏克蘭。

�.無期徒刑之受刑人仍得申請假釋，最後還
是變成有期徒刑，致所犯之罪與所受之刑不
相當。

�.終身監禁制，涉及刑事法規之全面修正，
並給矯正機關帶來直接衝擊及各項問題（包
括戒護、監禁空間、設施、生活照護、醫療
資源、累進處遇之設計等）。

�.不得假釋之終身監禁，斷絕一個人未來重
獲自由及回歸人群的希望，是不人道的對
待，有違反基本人權之違憲爭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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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避免冤假錯案，是否應廢除死刑？
擔心誤判面

刑事程序無法完全避免
冤枉誤判，因執行死刑
被 剝 奪 的 生 命 不 可 回
復，無法補償，故不應
有死刑。

�.避免冤假錯案的手段，應是嚴
謹的司法程序，而不是廢除死
刑。

�.可以提高判決死刑的門檻，例
如規定必須經由參與審判的國民
法官以及法官，全體一致通過才
能做出死刑判決，讓審判程序更
完備慎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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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除死刑，是否符合國際人權趨勢？ 國際趨勢面

國際上廢除死刑（加上長久不執行）的
國家實占大多數，台灣應向國際人權價
值理念靠攏，成為人權國家。

�.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無
禁止國家法律保留死刑；該公約係基於
保障生命權，要求仍保留死刑之國家必
須「慎刑」，將死刑限縮於「最嚴重之
罪」。

�.美國、日本等先進國家仍維持死刑。
死刑存在與否，與我國是否為人權國
家，並無關連。

16



死刑是否為不人道刑罰手段且侵害受刑人的人性尊嚴？
人道考量面

生命權至高無上，法院不可以用任何理
由剝奪，否則侵害人性尊嚴。而且死刑
犯等待執行死刑過程，會有「待死症候
群」，造成精神折磨之非人道對待。

解決「待死症候群」，應是改善死刑犯
處遇和死刑執行程序，而不是廢除死
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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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種民調顯示約有80%之民眾反對廢除死刑，死刑存
廢是否應符合民意？ 民意考量面

�. 國家之刑事政策不應脫離主流意見，
司法制度亦然；就如國民法官制度即在
審判中特別納入國民法官反映素人的認
知與判斷。

�. 民意不僅代表觀感和意見，也是整個
社會對於倫理、公平、正義等價值的信
仰，應予尊重。

�.死刑之存或廢係國家之刑事政策，民
意只是作為參考。

�. 國家政策不一定要反應民意；也可以
由司法菁英經由論辯而做出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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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審議民主提供了一個理性、全面的平台，使社會大眾透過溝通和對話，在充分
了解和思考後，對具爭議性的死刑議題，作出深思熟慮的決策。這種方式有助
於提升決策質量，促進社會共識，提高政策的正當性和公信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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